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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日本以研修（實習）生名義引進農業外勞，類似澳洲度假打工模式，限在農忙季節引進，

並嚴格規定只能從事農畜牧工作。可聘任之外籍研修生人數，個別農戶最多 2 人，企業顧

用以全職員工數為計算基礎，超過 301 人者最多可雇用 1/20 的人數。韓國規定僅有務農規

模達 3 公頃以上的專業農家才得以聘僱農業外勞，引進外勞有總額限制，並有職前訓練及

嚴格工作限制。換句話說；日韓對於引進農業外勞都有相當嚴謹的審查制度，且對於引進

的人數有明確的管控，並採行逐步開放的方式，建立完整的配套，且不讓本土農業受到外

勞的衝擊為重要考慮。 

四、開放農業外勞政策立意良善，但必須有更好的沙盤推演及配套措施，且應以逐步開放方式

減緩社會衝擊。農業缺工問題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言，是大環境變遷中一個必然的趨勢

和過程，政府一再迴避只是將問題延後，對國家整體發展並無益處，且在瀕臨不得不處理

時對國家、社會及農民的衝擊和傷害會更大，政府在面對這問題的政策上不該再猶豫遲疑

，應積極訂定相關配套，讓台灣農業發展風華再現儘快活絡農村蕭條。 

回頭看看台灣，由於地理因素，農業多以小農為主，少有日韓大型農企。因此，開放

農業外勞必須整合現有小農狀態，並進行外勞的聯合管理，只能從事農務，而不是讓外勞

散居，進而搶食其他行業工作。外勞來源還是以印尼、菲律賓為主，不宜來自大陸。原因

是語言不通容易落實管理，避免造成社會其他問題。 

改善農業缺工應從根源救起，讓青年看到農業的前景，協助農家朝精緻化、有機栽作

、觀光化轉型，同時政府應該進行農產品外銷推廣的大戰略，讓高經濟價值的農產業，能

透過網路力量銷售至全球，提高青年加入農業的誘因。推廣共同聯合經營，一方面擴大規

模經濟，一方面種植附加價值高、具出口競爭力的農產品，用企業的經營方式行銷等等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日前行政院宣布明（104）年元旦彈性

放假，但因為補班問題，引來新的民怨，相信是公部門始料

未及，特表芻議。近年來，有關彈性休假的爭議，總是在假

期已近才引發關注，形成社會議題，行政院缺乏開放性思考

，亦乏創意性之安排，實為關鍵所在。本席以為；此一問題

產生，係在主管機關根本是思慮欠周詳的見機行事所致，對

於彈性調整假日，併成連休的長假，政府應該採取更務實的

思考與更具彈性的作法處理，根據「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

處理要點」，次一年的辦公日曆表由人事總處於每年六月卅

日前公告，但有特殊情形時，得予延後八月卅一日前公告。

然若主管機關能用更貼近民心、體恤民情的立場作計畫，又

怎會弄得顧此失彼，裡外不是人？讓一個簡單的放假問題，

都要搞出民怨，實有必要深切檢討。一直以來；政府口口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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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一切施政都是為國為民，各級首長也都夙夜匪懈，廢寢忘

食，但人民非但冷感、無感，甚還怨聲載道其因何在？政府

未能真正瞭解「民之所欲常在我心」實為主要，明明是釋出

「小確幸」的長假，竟會引來如此回響，見微知著，即可知

政府所謂體恤的「庶民」之心，恐怕是「不知人間疾苦」的

民情施政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斯斯有兩種，「不會放假」也有兩種。一種是當天照常上班、不假期，這是口語化的不會

放假。另一種就是政府連放假這種小事都搞不定，那是「不會」放假，這可就代誌大條了

。因為由小看大，小事都處理的亂哄哄，人民又能期望政府創造什麼「大確幸」？閩南語

有句俚語：「好好一隻鱉，殺到屎流」，104 年元旦連續假期的決策就是如此，搞到新人連

署抗議、政府窩囊，當政府官員脫口說出「元月 10 日也是宜嫁娶」、「兩個月內還可以調

整應變」，顯見根本就是不知民間疾苦。 

二、一個小小的假期都不會放，也實在夠了！人事總處其決策動機絕對是出於善意，而且希望

得到全民的掌聲。當發現社會有各種負面回應，想必也很難過，因此本  席實也不忍苛

責，而希平心靜氣檢討這個「小確幸」事件，這次的「連假小確幸事件」，可以從各個角

度歸納以下的結論： 

(一)人事總處的假日安排要及早規劃，臨時提出的計畫常常不是好計畫，總會「順了姑情逆

嫂意」。 

(二)若要稱「小確幸」，就不該左手給錢右手拿回去，以假換假哪算是小確幸？ 

(三)台灣受薪階級的工作時數既然已偏多，政府基於勞工幸福，就應大大方方地讓大家多一

天假日補償，何必計較呢？ 

三、政府考慮每年放假幾天時，應改變思維模式，不要只從企業生產成本的角度思考。在這苦

悶年代，上班族工作壓力大、薪水不高、沒有加薪，若有 6 個連續假日，將是何等幸福的

事情？政府施政應從一般民眾的小幸福之所在思考。企業主稱；勞工真正在意的並不是有

幾天假，而是能不能有一個穩定的工作，此話或許沒錯，但如果勞工能確保有穩定工作，

不妨再問問勞工是否願意多休一天假！以多休一天假，企業就會增加成本，更不用說加班

、派遣工的成本更高理由反對，是不能體恤基層勞工的辛勞，殊不知有「小確幸」的員工

願意努力付出，才會換來企業『大確幸』的利潤和前景。 

四、以彈休創造連假，提供國民有調劑生活的長假，並且以長假導引國人旅遊與消費，擴大內

需市場，已是許多國家的既定政策。例如在日本有「黃金週」長假，中國大陸有「十一長

假」與「五一長假」。政府對於彈性調整假日，併成連休的長假，應該採取更務實的思考

與更具彈性的作法處理，早早就定下一年的辦公日曆表公布，以利民間可以遵循。只要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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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彈性休假，就很容易累積出四天的長假，也可以運用彈性休假，讓若干特殊日子更有幸

福感。但近年來，有關彈性休架的爭議，總是在假期已近才引發關注，形成社會議題，行

政院缺乏開放性思考，亦乏創意性之安排，實為關鍵所在。政府施政是否讓人民「有感」

？其癥結取決就在於是否有體恤庶民之心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自本（103）年 12 月 1 日起提供居家

式托育服務者，應向真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

為之，籲請政府務必落實執行面稽查，並加強輔導訪視，使

兒童托育步上正軌。因大環境因素及家庭結構改變，現今年

輕家庭多半無法給予兒童完整照顧，因而產生托育服務需求

。其中家庭式托育多以親友照顧及保母制度為主，惟保母因

專業訓練不足、素質良莠不齊，因而所產生隔代教養落差，

甚或虐嬰或傷害致死案件時有所聞，鑑此；為落實托育政策

，政府全面實施保母登記制，並根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》規定將保母制度化，將保母導入證照化納入管理

。惟由近來食安問題連環爆事件顯見，制度執行落不能務實

，只要有利可圖，必會引發不肖宵小無良行徑，最終結果必

傷及無辜善良百姓，「保母制度化」更關係牙牙兒語無能力

自保之幼兒，登記制的實施，並不代表現職保母都可就地合

法，政府應對尚未符合條件的保母，施以必要訓練取得資格

，限期取得證照，協助有照保母提升專業知能，提供幼兒良

好托育環境與品質，促使地下保母完全絕跡，確保幼兒安全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社會經濟環境快速轉變，婦女勞動參與率逐年增加，生育率卻不斷下降，傳統「男主

外，女住內」的家庭結構也告鬆動，隨之而起的是越來越多的「雙薪家庭」或「單親家庭

」。過去養育嬰幼兒的親職角色，已逐漸由「爺奶」或保母取代。但「爺奶」保母大多不

具專業知識，也會出現「隔代教養」問題，或因兒童缺乏團體生活，導致日後學齡教育銜

接困難。保母亦因良莠不齊，虐嬰或傷害致死案件時有所聞，為落實托育政策，政府決心

將保母導入證照化納入管理。 

二、過去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》視兒童為「準公共財」，政府雖宣示保護兒童決心，但在兒童

托育上，則採取市場化、社區化政策取向，把照顧兒童定位為雙親與家庭的責任。但家庭


